对非法发布或者非法向社会传播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的处罚的裁量基准
本基准对应的是《宿州市气象局权责清单目录（2016年本）》第5项，项目名为“对非法发布或者非法向社会传播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的处罚”的裁量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第三十八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一）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二）广播、电视、报纸、电信等媒体向社会传播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不使用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提供的适时气象信息的”。

    （一）根据上述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给予警告：

1.主动纠正违法行为，未造成影响或者危害后果的；

2.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未造成影响或者危害后果。

   （二）根据上述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处5000元罚款：

1.主动纠正违法行为，但造成一定影响或者危害后果的；

2.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但造成一定影响或者危害后果的；

    3.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改正违法行为，未造成影响或者危害后果的。

    （三）根据上述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处2万元罚款：

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改正违法行为，造成一定影响或者危害后果的；

2.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但已造成严重影响或者危害后果的。

（四）根据上述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给予警告，并处5万元罚款：

1.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改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影响或者危害后果的。

二、《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国务院令第570号）第四十六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一）擅自向社会发布灾害性天气警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的；（二）广播、电视、报纸、电信等媒体未按照要求播发、刊登灾害性天气警报和气象灾害预警信号的；（三）传播虚假的或者通过非法渠道获取的灾害性天气信息和气象灾害灾情的。”

    （一）根据上述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给予警告：

1.主动纠正违法行为，未造成影响或者危害后果的；

2.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未造成影响或者危害后果。

   （二）根据上述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处5000元罚款：

1.主动纠正违法行为，但造成一定影响或者危害后果的；

2.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但造成一定影响或者危害后果的；

    3.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改正违法行为，未造成影响或者危害后果的。

    （三）根据上述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处2万元罚款：

    1.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改正违法行为，造成一定影响或者危害后果的；

2.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但已造成严重影响或者危害后果的。

（四）根据上述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给予警告，并处5万元罚款：

1.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改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影响或者危害后果的。

三、《气象预报发布与传播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26号）第十二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罚款：（一）非法发布气象预报的。（二）向社会传播气象预报不使用当地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提供的最新气象预报的”。

    （一）根据上述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给予警告：

1.主动纠正违法行为，未造成影响或者危害后果的；

2.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未造成影响或者危害后果。

   （二）根据上述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处5000元罚款：

    1.主动纠正违法行为，但造成一定影响或者危害后果的；

2.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但造成一定影响或者危害后果的；

3.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改正违法行为，未造成影响或者危害后果的。

    （三）根据上述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处2万元罚款：

    1.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改正违法行为，造成一定影响或者危害后果的；

2.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但已造成严重影响或者危害后果的。

（四）根据上述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给予警告，并处5万元罚款：

1.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改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影响或者危害后果的。

四、《气象预报发布与传播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26号）第十四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造成人员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传播虚假气象预报的；（二）不按规定及时增播、插播重要灾害性天气警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和更新气象预报的；（三）向社会传播气象预报不注明发布单位名称和发布时间的；（四）擅自更改气象预报内容和结论，引起社会不良反应或造成一定影响的。”

    （一）根据上述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给予警告：

1.主动纠正违法行为，未造成影响或者危害后果的；

2.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未造成影响或者危害后果。

   （二）根据上述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罚款：

    1.主动纠正违法行为，但造成一定影响或者危害后果的；

    2.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但造成一定影响或者危害后果的；

    3.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改正违法行为，未造成影响或者危害后果的。

    （三）根据上述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处2万元罚款：

    1.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改正违法行为，造成一定影响或者危害后果的；

2.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但已造成严重影响或者危害后果的。

（四）根据上述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给予警告，并处3万元罚款：

1.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改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影响或者危害后果的。

